
 
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玉溪市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
脱贫摘帽退出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委和人民政府，市委和市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中央、省驻玉单位，驻玉军（警）部队：
《玉溪市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脱贫摘帽退出实施方案》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8月4日
（此件发至县级）
玉溪市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
脱贫摘帽退出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发〔2015〕34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举全省之力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的意见》（云发〔2015〕14号）、《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深入扎实推进扶贫攻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玉发〔2015〕23号）、《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玉发〔2016〕5号）精神，切实提高扶贫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厅字〔2016〕16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脱贫实效为依据，以群众认可为标准，建立严格、规范、透明的贫困退出机制，促进我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贫困行政村、贫困乡镇在2017年底前有序退出，实现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二、目标任务
（一）全市减少贫困人口73751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总体要求，2016年减贫40000人、2017年减贫33751人，2018年巩固提升，全面消除贫困。
（二）实现全市75个贫困行政村脱贫摘帽。其中：2016年脱贫摘帽55个贫困行政村，2017年脱贫摘帽20个贫困行政村。
（三）实现9个贫困乡镇脱贫摘帽。其中：2016年脱贫摘帽6个贫困乡镇，2017年脱贫摘帽3个贫困乡镇。
（四）实现9个县区消除贫困。其中：2016年红塔、江川、澄江、通海、华宁5个县区消除贫困，2017年易门、峨山、新平、元江4个县消除贫困。
三、退出标准及认定程序
（一）贫困人口退出。贫困人口退出围绕国家“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总体目标，执行“四有一超一受益” 退出标准。“四有”：有安全稳固住房，适龄青少年就学得到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社会养老有保障；“一超”：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一受益”：享受扶贫政策、资金、项目帮扶。贫困人口退出的认定，按照入户调查——村评议公示——乡镇审核公示——县区审定公告的“两公示一公告”和“双认定”程序，由县区委书记、县区长、分管领导、扶贫办主任、统计局局长签字确认贫困户脱贫销号，并报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备案。
（二）贫困行政村退出。贫困行政村脱贫摘帽以“一降一高一精准”为标准。“一降”：贫困发生率降至3%以下；“一高”：贫困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所在乡镇农村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的2个百分点以上；“一精准”：扶贫政策、项目、资金精准到户，贫困户全受益。贫困行政村退出的认定，按照摸底核实——贫困行政村申请——乡镇复核验收——县级审批的“一公示一公告”程序认定贫困行政村退出，并逐级报省、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备案。
（三）贫困乡镇退出。贫困乡镇脱贫摘帽以“一降一高一精准”为标准。“一降”：贫困发生率降至3%以下；“一高”：贫困乡镇农村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所在县区农村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的2个百分点以上；“一精准”：扶贫政策、项目、资金精准到户，贫困户全受益。贫困乡镇退出的认定，按照组织核查——贫困乡镇申请——县级复核验收——市级审批的“一公示一公告”程序认定贫困乡镇退出，并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备案。
（四）县区消除贫困。县区消除贫困以“一低一高一精准”为标准。“一低”：返贫率低于2%（除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外）；“一高”：县区农村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所在全市农村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一精准”：扶贫政策、项目、资金精准到户，贫困户全受益。县区消除贫困的认定，由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检查审核确定。
四、政策保障
（一）保留政策支持。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退出后，继续保留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扶持政策不变，以建立专项扶贫规划和实施精准扶贫为抓手，保持对退出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的专项扶贫资金项目支持力度。强化行业规划、年度计划与扶贫攻坚规划的衔接，在制定行业规划、年度计划时对退出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继续予以支持，确保资金项目投入力度不减。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退出后，市级领导联系贫困乡镇和市直及中央、省驻玉单位定点挂钩帮扶贫困村的“挂包帮”工作不作调整，继续加大定点帮扶力度。引导激励民营企业、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退出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的扶贫开发工作。
（二）实施精准扶贫。对脱贫摘帽退出乡镇、村插花、零星分布的贫困自然村和贫困户，保持并加大财政扶贫项目支持力度。财政扶贫项目优先安排本年度计划退出的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对退出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识别出来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继续实行动态管理。
（三）加强激励机制。在市级专项扶贫资金中设立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脱贫摘帽退出“以奖代补”资金，对按照计划目标如期退出的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给予一次性奖励，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成效。按年度计划如期脱贫摘帽退出的每个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分别给予奖补资金500万元、50万元；未能如期脱贫摘帽退出的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不予奖励。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培植产业发展等扶贫项目。
（四）强化结果运用。把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脱贫摘帽退出年度目标任务作为市委、市政府对县区党委政府考核和贫困乡镇党政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评定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等次、形成综合考评意见、领导干部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对长期在贫困地区工作、实绩突出的干部优先提拔使用,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职级晋升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脱贫攻坚期内贫困乡镇领导班子要保持稳定，对在要求时限前提前脱贫摘帽的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给予优先提拔重用。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脱贫摘帽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是脱贫摘帽工作第一责任人。各县区要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和贫困行政村、贫困乡镇脱贫摘帽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任务，周密部署，精心安排，确保如期实现退出目标。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认真履行扶贫责任，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二）做好退出方案。各县区要按照县区负责的要求，因地制宜，尽快制定贫困乡镇、贫困行政村退出具体方案，明确实施办法和工作程序。退出方案要符合脱贫攻坚实际情况，防止片面追求脱贫进度。
（三）完善退出机制。贫困退出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要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完善。要做好跟踪研判，及时发现和解决退出机制实施过程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认真开展效果评估，确保贫困退出机制的正向激励作用。
（四）强化监督问责。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县区党委政府要组织开展扶贫巡查工作，分年度、分阶段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督导和专项检查。对贫困退出工作中发生重大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存在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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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玉溪市贫困乡镇脱贫摘帽退出计划表

	  年度
 
 
县 区
	总计
（个）
	2016年
	2017年
	备注

	
	
	数量（个）
	贫困乡镇名单
	数量（个）
	贫困乡镇名单
	

	合计
	9
	6
	　
	3
	　
	　

	江川区
	1
	1
	　安化彝族乡
	 
	 
	　

	华宁县
	1
	1
	华溪镇
	　
	　
	　

	易门县
	1
	1
	铜厂乡
	　
	　
	　

	峨山县
	1
	1
	富良棚乡
	　
	　
	　

	新平县
	3
	1
	平掌乡
	2
	建兴乡
老厂乡
	　

	元江县
	2
	1
	因远镇
	1
	洼垤乡
	　


 

 
 
 
 
 
附件2
	玉溪市贫困行政村脱贫摘帽退出计划表

	 年 度
 
县 区
	总计
(个)
	2016年
	2017年
	备    注

	
	
	数量
(个)
	贫困行政村名单
	数量(个)
	贫困行政村名单
	

	合计
	75
	55
	　
	20
	　
	　

	红塔区
	3
	3
	小石桥乡玉苗村、洛河乡把者岱村、洛河乡跨喜村。
	　
	　
	　

	江川区
	8
	8
	九溪镇矣文村、雄关乡白石岩村、江城镇桐关村、江城镇三百亩村和路居镇红石岩村、前卫镇石河村、江城镇祁家营村和安化彝族乡光山村。
	 
	 
	2016年中含安化乡整乡推进项目覆盖的光山村※1个。

	通海县
	3
	3
	河西镇清水河村、杨广镇落凤村、里山乡大黑冲村。
	　
	　
	　

	澄江县
	5
	5
	龙街街道办养牛白村、龙街街道办梁王村、海口镇永和村、九村镇东山村、九村镇七江村。
	　
	　
	　

	华宁县
	8
	8
	宁州街道办红坡村、宁州街道办岔纳村、青龙镇倒马坎村、青龙镇大公母竜村、盘溪镇矣得村、宁州街道办火特村、华溪镇大新寨村、华溪镇黑牛白村。
	 
	 
	2016年中含华溪镇整镇推进项目覆盖的2个村即大新寨村※和黑白牛村※

	易门县
	10
	8
	六街街道办铁厂村、六街街道办白邑村、小街街道办普厂村、绿汁镇者拉村、绿汁镇腊品村、十街乡老吾村、铜厂乡芭蕉村※、铜厂乡碧多村※
	2
	小街街道办木冲村、十街乡大村
	2016年中含铜厂乡整乡推进项目覆盖的2个村即芭蕉村※和碧多村※

	峨山县
	11
	8
	岔河乡文山村、甸中镇西就村、小街街道办大维堵村、塔甸镇海味村。富良棚乡石板村※、富良棚乡翻家村※、富良棚乡婀娜村※、富良棚乡美党村※。
	3
	双江镇总果村、大龙潭乡迭所村、塔甸镇大西村
	2016年中含富良棚乡整乡推进项目覆盖的4个村即石板村※、翻家村※、婀娜村※、美党村※

	新平县
	13
	6
	杨武镇马鹿寨村、戛洒镇平田村、戛洒镇耀南村、平甸乡磨皮村、平掌乡曼干村※、瓦寺村※
	7
	水塘镇大口村、水塘镇旧哈村、老厂乡太和村※、老厂乡勐炳村※、建兴乡帽合村※、建兴乡建兴村※、建兴乡挖窑村※。
	2016中含平掌乡整乡推进项目覆盖的2个村即曼干村※、瓦寺村※；2017年中含老厂乡整乡推进项目覆盖的2个村即太和村※、勐炳村※；建兴乡整乡推进项目覆盖的3个村即帽合村※、建兴村※和挖窑村※。

	元江县
	14
	6
	那诺乡打芒村、羊街乡坝木村、龙潭乡它科垤村、澧江街道莫郎村、咪哩乡哈罗村、咪哩乡甘岔。
	8
	那诺乡者党村、羊街乡戈垤村、龙潭乡邓耳村、龙潭乡水可莫村、龙潭乡邑甲冲村、澧江街道南昏村、咪哩乡大新村、咪哩乡大黑甫村。
	　


附件3
玉溪市县区消除贫困计划表
 
	总计
（个）
	2016年
	2017年
	备注

	
	数量（个）
	县区名单
	数量（个）
	县区名单
	

	9
	5
	红塔区、江川区、通海县、澄江县、华宁县
	4
	易门县、峨山县、新平县、元江县
	 


 
 
 
 
 
 
 
 
 
 
 
 
 
 
附件4
贫困户脱贫认定内容及标准
 
	序号
	内  容
	标  准
	备  注

	1
	收入情况
	贫困户年人可支配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以上（按当年国家公布的现价标准）。
	 

	2
	有安全稳固住房
	1.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0平方米；
2.住房结构为砖混结构或有梁柱的砖木、土木和实木结构。
	 

	3
	适龄青少年就学得到保障
	1.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无辍学；
2.初中毕业后继续接受高中或职业院校教育；
3.高中毕业后继续接受大学或职业院校教育。
	 

	4
	基本医疗有保障
	家庭成员百分之百参加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符合条件的参加大病统筹。
	 

	5
	社会养老有保障
	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百分之百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或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6
	享受扶贫政策、资金、项目帮扶
	得到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产业带动、教育帮扶、资产收益、就业培训、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金融扶持和生态扶持等项目帮扶。
	 


 
 
附件5
贫困户脱贫“双认定”表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收入情况（元）
	 

	有安全稳固住房
	□是

	适龄青少年教育有保障
	□是

	基本医疗有保障
	□是

	社会养老有保障
	□是

	享受扶贫政策、资金、项目帮扶
	 
□是
     受益项目：
 
 


 
户主签字：
验收工作队员签字：
第一书记签字：
村主任签字：
村党总支书记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6
贫困行政村退出内容及标准
	序号
	内  容
	标  准
	备  注

	1
	贫困发生率
	贫困村贫困发生率降至3%以下。
	 

	2
	农村贫困人口纯收入
	贫困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所在乡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的2个百分点以上。
	 

	3
	道路硬化到村
	县城、乡（镇）到行政村或30户以上自然村通4米宽的硬化道路，且危险路段有防护措施。
	 

	4
	贫困村通电
	贫困村通10千伏以上的动力电。
	 

	5
	贫困村通广播电视
	贫困村广播电视覆盖率达到100%。
	 

	6
	贫困村通网络宽带
	网络宽带覆盖到行政村、学校和卫生室。
	 

	7
	人畜饮水有保障
	通自来水或水源有保障，取水直径不超过1.5公里。
	 

	8
	卫生室建设
	建有标准化农村卫生室，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1.2张，每千服务人口不少于1名的标准配备乡村医生，每所村卫生室至少有1名乡村医生执业。
	 

	9
	公共活动场所
	每个贫困村都有公共服务和活动场所，如：金融超市、居家养老中心、文化广场和文化室（图书室）等。
	 

	10
	适龄儿童有学上
	贫困家庭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入园率均达到99%。
	 

	11
	贫困村特色产业
	有通过大户、合作经济组织或龙头企业带动贫困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
	 

	12
	有集体经济收入
	村集体通过资产收益、参与经营收益有稳定收入。
	 


 
附件7
贫困行政村退出认定表
          县（区）           乡（镇）          村 
	贫困发生率（%）
	 

	道路硬化到村
	□是

	贫困村通电
	□是

	贫困村通广播电视（%）
	 

	贫困村通网络宽带
	□是

	人畜饮水有保障
	□是

	卫生室建设
	□是

	公共活动场所
	□是

	适龄儿童有学上
	 □是

	贫困村特色产业
	□是

	有集体经济收入（万元）
	 

	贫困村自评认定意见
	 

	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县（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意见
	 
                          

	
	
	


附件8
贫困乡镇退出认定表
             市           县（区）             乡（镇）
	贫困发生率（%）
	 

	农村贫困人口纯收入（元）
	 

	贫困村退出（%）
	 

	扶贫政策、项目、资金精准到户（%）
	 

	县（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自评认定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核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省人民政府审定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附件9
贫困乡镇退出内容及标准
	序号
	内  容
	标  准
	备  注

	1
	贫困发生率
	贫困乡镇贫困发生率降至3%以下。
	 

	2
	农村贫困人口纯收入
	贫困乡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所在县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的2个百分点以上。
	 

	3
	贫困村退出
	到2017年，全市75个贫困村全部退出。当年退出的贫困乡镇中贫困村退出比例必须达到100%。
	 

	4
	扶贫政策、项目、资金精准到户
	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产业带动、教育帮扶、资产收益、就业培训、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金融扶持和生态扶持等项目至少有一项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扶持，实现扶贫政策、项目、资金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百分之百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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